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簡上字第70號

上  訴  人  麥傳樹  

被上訴人    凱基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楊文鈞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潘俐君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返還消費借貸款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4年3月21

日本院竹東簡易庭113年度竹東簡字第283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

訴，本院於民國114年9月24日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主張除與原審判決記載相同茲予引用外，另補稱：

㈠、上訴人申辦萬泰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萬泰銀行)GEOR

GE＆MARY現金卡(下稱系爭現金卡)，無原始文件，導致各說

各話，關於年利率百分之15.25計算利息，當時未說明，上

訴人自民國（下同）89年至113年5月每月繳納新臺幣（下

同）4,000元，共計繳納約150萬元，萬泰銀行倒閉後由被上

訴人接手，未告知上訴人繳納時間及金額，亦未寄送帳單予

上訴人。　

㈡、上訴聲明：

　⒈原判決廢棄。

　⒉被上訴人之訴駁回。

　⒊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　　　

二、被上訴人主張除與原審判決記載相同茲予引用外，另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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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 

㈠、本件契約是親簽的，上訴人應該都有看過相關規定。上訴人

　　確實有每個月還款4,000元，但按照抵充的規定去抵充。利

率當初是18.25%，逾期是20%，104年後都是15%，這個產品

是簽約時給現金卡，上訴人有無使用自己很清楚，上訴人也

沒有否認有借這筆錢，歷次交易資料也已經提供了。　　

㈡、答辯聲明：　　

　⒈上訴駁回。

　⒉上訴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三、本院之判斷：

㈠、被上訴人起訴主張上訴人於89年4月27日與被上訴人之前身

萬泰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於103年9月15日經併入中華開

發金融控股公司而為子公司，於104年1月5日更名為凱基商

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被上訴人）訂立小額循環信用貸

款契約(下稱系爭契約)，約定以GEORGE＆MARY現金卡為工具

循環使用。上訴人未依約給付，截至113年4月29日，尚欠本

金289,089元，及依契約書第3條、第7條計算之利息4,312元

未清償等事實，提出與所述相符之小額循環信用貸款契約、

利息餘額查詢表、交易紀錄表為證。上訴人否認系爭小額循

環信用貸款契約上簽名為其筆跡，辯稱：自89年至113年5月

每月繳4,000元，共計繳納約150萬元，萬泰銀行倒閉後由被

上訴人接手，未告知上訴人繳納時間及金額，亦未寄送帳單

予上訴人等語。是以本件應審究之爭點為：被上訴人依兩造

借貸契約、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給付293,401

元，及其中289,089元自113年4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

年利率百分之15計算之利息，有無理由？

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私文書應由舉證人證其為真正。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本文、

第357條本文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請求履行債務之訴，除被

告自認原告所主張債權發生原因之事實外，應先由原告就其

主張此項事實，負舉證之責任，必須證明其為真實後，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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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其抗辯事實，始應負證明之責任，此為舉證責任分擔之原

則（最高法院43年台上字第377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又

按稱消費借貸者，於當事人間必本於借貸之意思合致，而有

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有權於他方之行為，始得當之。

是以消費借貸，因交付金錢之原因多端，除有金錢之交付

外，尚須本於借貸之意思而為交付，方克成立。倘當事人主

張與他方有消費借貸關係存在者，自應就該借貸意思互相表

示合致及借款業已交付之事實，均負舉證之責任（最高法院

98年度台上字第1045號民事判決意旨可資參照）。復按應證

之事實雖無直接證據足資證明，但可應用經驗法則，依已明

瞭之間接事實，推定其真偽。是以證明應證事實之證據資

料，並不以可直接單獨證明之直接證據為限，凡先綜合其他

情狀，證明某事實，再由某事實為推理的證明應證事實，而

該間接事實與應證事實之間，依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已足推

認其有因果關係存在者，自非以直接證明應證事實為必要

（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2035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本

件上訴人否認有簽立系爭契約、與萬泰銀行間成立消費借貸

契約關係之事實，則應由被上訴人就上訴人與萬泰銀行間已

有借貸意思互相表示合致及借款業已交付之事實，負舉證責

任。　　　　

㈢、經查，系爭現金卡自89年6月8日起至113年9月4日止每月有

交易金額數千至數萬元，上訴人陸續還款，經抵充利息、本

金，尚有本金289,089元自113年4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週年利率百分之15計算之利息，尚未清償，有被上訴人提出

之利息餘額查詢資料、交易明細可佐（見原審卷第23-43

頁），核交易明細記載之還款紀錄與上訴人所稱之還款情形

相符，參酌上訴人稱其為33年次，亞東工專畢業，在經濟部

的唐榮公司擔任技術人員，當時月薪5萬元，業務要處理公

關的時候會用到錢等語（本院卷第40頁）。足認上訴人有相

當之知識教育水準，應無可能於未簽訂契約及不明瞭契約約

定內容情形下，使用系爭現金卡消費交易及陸續還款長達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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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餘；再者，上訴人於90年12月19日至91年2月21日連續6個

月分別還款3萬元、2萬元、45,000元、2萬元、1萬元、1萬

元，於92年6月23日僅剩餘本金餘額4,405元未清償（見原審

卷第27-29頁），之後上訴人仍持系爭現金卡陸續消費。萬

泰銀行於103年9月15日經併入中華開發金融控股公司而為子

公司，於104年1月5日更名為凱基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後，上訴人仍每月還款4千元，有前開交易明細足憑（見原

審卷第39-43頁），上訴人辯稱被上訴人未告知繳納時間及

金額，亦未寄送帳單予上訴人云云，尚難憑採。綜上以觀，

上訴人確有於89年4月27日與上訴人之前身萬泰銀行簽訂小

額循環信用貸款契約，以GEORGE＆MARY現金卡為工具循環使

用消費，共積欠被上訴人給付293,401元，及其中289,089元

自113年4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15計算之

利息。被上訴人起訴請求上訴人清償前開本金及利息，為有

理由。　　

㈣、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兩造借貸契約、消費借貸之法律關

係，請求上訴人給付293,401元，及其中289,089元自民國11

3年4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15計算之利

息，洵屬有據，應予准許。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於法

核無不合，上訴意旨仍執前詞，指摘原判決不當，請求予廢

棄，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四、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攻擊防禦方法，經本院

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一一詳細論述之必要，附

此敘明。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

3項、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8　　日

　　　　　　民事第一庭審判長　　法　官　蔡孟芳

　　　　　　　　　　　　　　　　法　官　楊明箴

　　　　　　　　　　　　　　　　法　官　林麗玉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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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8　 日

　　　　　　　　　　　　　　　　書記官　高嘉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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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簡上字第70號
上  訴  人  麥傳樹  
被上訴人    凱基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楊文鈞  


訴訟代理人  潘俐君  




上列當事人間返還消費借貸款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4年3月21日本院竹東簡易庭113年度竹東簡字第283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民國114年9月24日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主張除與原審判決記載相同茲予引用外，另補稱：
㈠、上訴人申辦萬泰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萬泰銀行)GEORGE＆MARY現金卡(下稱系爭現金卡)，無原始文件，導致各說各話，關於年利率百分之15.25計算利息，當時未說明，上訴人自民國（下同）89年至113年5月每月繳納新臺幣（下同）4,000元，共計繳納約150萬元，萬泰銀行倒閉後由被上訴人接手，未告知上訴人繳納時間及金額，亦未寄送帳單予上訴人。　
㈡、上訴聲明：
　⒈原判決廢棄。
　⒉被上訴人之訴駁回。
　⒊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　　　
二、被上訴人主張除與原審判決記載相同茲予引用外，另補稱： 
㈠、本件契約是親簽的，上訴人應該都有看過相關規定。上訴人
　　確實有每個月還款4,000元，但按照抵充的規定去抵充。利率當初是18.25%，逾期是20%，104年後都是15%，這個產品是簽約時給現金卡，上訴人有無使用自己很清楚，上訴人也沒有否認有借這筆錢，歷次交易資料也已經提供了。　　
㈡、答辯聲明：　　
　⒈上訴駁回。
　⒉上訴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三、本院之判斷：
㈠、被上訴人起訴主張上訴人於89年4月27日與被上訴人之前身萬泰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於103年9月15日經併入中華開發金融控股公司而為子公司，於104年1月5日更名為凱基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被上訴人）訂立小額循環信用貸款契約(下稱系爭契約)，約定以GEORGE＆MARY現金卡為工具循環使用。上訴人未依約給付，截至113年4月29日，尚欠本金289,089元，及依契約書第3條、第7條計算之利息4,312元未清償等事實，提出與所述相符之小額循環信用貸款契約、利息餘額查詢表、交易紀錄表為證。上訴人否認系爭小額循環信用貸款契約上簽名為其筆跡，辯稱：自89年至113年5月每月繳4,000元，共計繳納約150萬元，萬泰銀行倒閉後由被上訴人接手，未告知上訴人繳納時間及金額，亦未寄送帳單予上訴人等語。是以本件應審究之爭點為：被上訴人依兩造借貸契約、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給付293,401元，及其中289,089元自113年4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15計算之利息，有無理由？
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私文書應由舉證人證其為真正。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本文、第357條本文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請求履行債務之訴，除被告自認原告所主張債權發生原因之事實外，應先由原告就其主張此項事實，負舉證之責任，必須證明其為真實後，被告於其抗辯事實，始應負證明之責任，此為舉證責任分擔之原則（最高法院43年台上字第377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又按稱消費借貸者，於當事人間必本於借貸之意思合致，而有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有權於他方之行為，始得當之。是以消費借貸，因交付金錢之原因多端，除有金錢之交付外，尚須本於借貸之意思而為交付，方克成立。倘當事人主張與他方有消費借貸關係存在者，自應就該借貸意思互相表示合致及借款業已交付之事實，均負舉證之責任（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045號民事判決意旨可資參照）。復按應證之事實雖無直接證據足資證明，但可應用經驗法則，依已明瞭之間接事實，推定其真偽。是以證明應證事實之證據資料，並不以可直接單獨證明之直接證據為限，凡先綜合其他情狀，證明某事實，再由某事實為推理的證明應證事實，而該間接事實與應證事實之間，依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已足推認其有因果關係存在者，自非以直接證明應證事實為必要（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2035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本件上訴人否認有簽立系爭契約、與萬泰銀行間成立消費借貸契約關係之事實，則應由被上訴人就上訴人與萬泰銀行間已有借貸意思互相表示合致及借款業已交付之事實，負舉證責任。　　　　
㈢、經查，系爭現金卡自89年6月8日起至113年9月4日止每月有交易金額數千至數萬元，上訴人陸續還款，經抵充利息、本金，尚有本金289,089元自113年4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15計算之利息，尚未清償，有被上訴人提出之利息餘額查詢資料、交易明細可佐（見原審卷第23-43頁），核交易明細記載之還款紀錄與上訴人所稱之還款情形相符，參酌上訴人稱其為33年次，亞東工專畢業，在經濟部的唐榮公司擔任技術人員，當時月薪5萬元，業務要處理公關的時候會用到錢等語（本院卷第40頁）。足認上訴人有相當之知識教育水準，應無可能於未簽訂契約及不明瞭契約約定內容情形下，使用系爭現金卡消費交易及陸續還款長達24年餘；再者，上訴人於90年12月19日至91年2月21日連續6個月分別還款3萬元、2萬元、45,000元、2萬元、1萬元、1萬元，於92年6月23日僅剩餘本金餘額4,405元未清償（見原審卷第27-29頁），之後上訴人仍持系爭現金卡陸續消費。萬泰銀行於103年9月15日經併入中華開發金融控股公司而為子公司，於104年1月5日更名為凱基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後，上訴人仍每月還款4千元，有前開交易明細足憑（見原審卷第39-43頁），上訴人辯稱被上訴人未告知繳納時間及金額，亦未寄送帳單予上訴人云云，尚難憑採。綜上以觀，上訴人確有於89年4月27日與上訴人之前身萬泰銀行簽訂小額循環信用貸款契約，以GEORGE＆MARY現金卡為工具循環使用消費，共積欠被上訴人給付293,401元，及其中289,089元自113年4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15計算之利息。被上訴人起訴請求上訴人清償前開本金及利息，為有理由。　　
㈣、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兩造借貸契約、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給付293,401元，及其中289,089元自民國113年4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15計算之利息，洵屬有據，應予准許。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於法核無不合，上訴意旨仍執前詞，指摘原判決不當，請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四、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攻擊防禦方法，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一一詳細論述之必要，附此敘明。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8　　日
　　　　　　民事第一庭審判長　　法　官　蔡孟芳
　　　　　　　　　　　　　　　　法　官　楊明箴
　　　　　　　　　　　　　　　　法　官　林麗玉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8　 日
　　　　　　　　　　　　　　　　書記官　高嘉彤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簡上字第70號

上  訴  人  麥傳樹  

被上訴人    凱基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楊文鈞  



訴訟代理人  潘俐君  





上列當事人間返還消費借貸款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4年3月21

日本院竹東簡易庭113年度竹東簡字第283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

，本院於民國114年9月24日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主張除與原審判決記載相同茲予引用外，另補稱：

㈠、上訴人申辦萬泰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萬泰銀行)GEORG

    E＆MARY現金卡(下稱系爭現金卡)，無原始文件，導致各說各

    話，關於年利率百分之15.25計算利息，當時未說明，上訴

    人自民國（下同）89年至113年5月每月繳納新臺幣（下同）

    4,000元，共計繳納約150萬元，萬泰銀行倒閉後由被上訴人

    接手，未告知上訴人繳納時間及金額，亦未寄送帳單予上訴

    人。　

㈡、上訴聲明：

　⒈原判決廢棄。

　⒉被上訴人之訴駁回。

　⒊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　　　

二、被上訴人主張除與原審判決記載相同茲予引用外，另補稱：

     

㈠、本件契約是親簽的，上訴人應該都有看過相關規定。上訴人

　　確實有每個月還款4,000元，但按照抵充的規定去抵充。利

    率當初是18.25%，逾期是20%，104年後都是15%，這個產品

    是簽約時給現金卡，上訴人有無使用自己很清楚，上訴人也

    沒有否認有借這筆錢，歷次交易資料也已經提供了。　　

㈡、答辯聲明：　　

　⒈上訴駁回。

　⒉上訴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三、本院之判斷：

㈠、被上訴人起訴主張上訴人於89年4月27日與被上訴人之前身萬

    泰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於103年9月15日經併入中華開發

    金融控股公司而為子公司，於104年1月5日更名為凱基商業

    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被上訴人）訂立小額循環信用貸款

    契約(下稱系爭契約)，約定以GEORGE＆MARY現金卡為工具循

    環使用。上訴人未依約給付，截至113年4月29日，尚欠本金

    289,089元，及依契約書第3條、第7條計算之利息4,312元未

    清償等事實，提出與所述相符之小額循環信用貸款契約、利

    息餘額查詢表、交易紀錄表為證。上訴人否認系爭小額循環

    信用貸款契約上簽名為其筆跡，辯稱：自89年至113年5月每

    月繳4,000元，共計繳納約150萬元，萬泰銀行倒閉後由被上

    訴人接手，未告知上訴人繳納時間及金額，亦未寄送帳單予

    上訴人等語。是以本件應審究之爭點為：被上訴人依兩造借

    貸契約、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給付293,401元，

    及其中289,089元自113年4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

    率百分之15計算之利息，有無理由？

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私文書應由舉證人證其為真正。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本文、

    第357條本文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請求履行債務之訴，除被

    告自認原告所主張債權發生原因之事實外，應先由原告就其

    主張此項事實，負舉證之責任，必須證明其為真實後，被告

    於其抗辯事實，始應負證明之責任，此為舉證責任分擔之原

    則（最高法院43年台上字第377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又

    按稱消費借貸者，於當事人間必本於借貸之意思合致，而有

    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有權於他方之行為，始得當之。

    是以消費借貸，因交付金錢之原因多端，除有金錢之交付外

    ，尚須本於借貸之意思而為交付，方克成立。倘當事人主張

    與他方有消費借貸關係存在者，自應就該借貸意思互相表示

    合致及借款業已交付之事實，均負舉證之責任（最高法院98

    年度台上字第1045號民事判決意旨可資參照）。復按應證之

    事實雖無直接證據足資證明，但可應用經驗法則，依已明瞭

    之間接事實，推定其真偽。是以證明應證事實之證據資料，

    並不以可直接單獨證明之直接證據為限，凡先綜合其他情狀

    ，證明某事實，再由某事實為推理的證明應證事實，而該間

    接事實與應證事實之間，依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已足推認其

    有因果關係存在者，自非以直接證明應證事實為必要（最高

    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2035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本件上訴

    人否認有簽立系爭契約、與萬泰銀行間成立消費借貸契約關

    係之事實，則應由被上訴人就上訴人與萬泰銀行間已有借貸

    意思互相表示合致及借款業已交付之事實，負舉證責任。　

    　　　

㈢、經查，系爭現金卡自89年6月8日起至113年9月4日止每月有交

    易金額數千至數萬元，上訴人陸續還款，經抵充利息、本金

    ，尚有本金289,089元自113年4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

    年利率百分之15計算之利息，尚未清償，有被上訴人提出之

    利息餘額查詢資料、交易明細可佐（見原審卷第23-43頁）

    ，核交易明細記載之還款紀錄與上訴人所稱之還款情形相符

    ，參酌上訴人稱其為33年次，亞東工專畢業，在經濟部的唐

    榮公司擔任技術人員，當時月薪5萬元，業務要處理公關的

    時候會用到錢等語（本院卷第40頁）。足認上訴人有相當之

    知識教育水準，應無可能於未簽訂契約及不明瞭契約約定內

    容情形下，使用系爭現金卡消費交易及陸續還款長達24年餘

    ；再者，上訴人於90年12月19日至91年2月21日連續6個月分

    別還款3萬元、2萬元、45,000元、2萬元、1萬元、1萬元，

    於92年6月23日僅剩餘本金餘額4,405元未清償（見原審卷第

    27-29頁），之後上訴人仍持系爭現金卡陸續消費。萬泰銀

    行於103年9月15日經併入中華開發金融控股公司而為子公司

    ，於104年1月5日更名為凱基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後，上

    訴人仍每月還款4千元，有前開交易明細足憑（見原審卷第3

    9-43頁），上訴人辯稱被上訴人未告知繳納時間及金額，亦

    未寄送帳單予上訴人云云，尚難憑採。綜上以觀，上訴人確

    有於89年4月27日與上訴人之前身萬泰銀行簽訂小額循環信

    用貸款契約，以GEORGE＆MARY現金卡為工具循環使用消費，

    共積欠被上訴人給付293,401元，及其中289,089元自113年4

    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15計算之利息。被

    上訴人起訴請求上訴人清償前開本金及利息，為有理由。　

    　

㈣、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兩造借貸契約、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

    ，請求上訴人給付293,401元，及其中289,089元自民國113

    年4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15計算之利息

    ，洵屬有據，應予准許。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於法核

    無不合，上訴意旨仍執前詞，指摘原判決不當，請求予廢棄

    ，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四、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攻擊防禦方法，經本院

    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一一詳細論述之必要，附

    此敘明。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

    3項、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8　　日

　　　　　　民事第一庭審判長　　法　官　蔡孟芳

　　　　　　　　　　　　　　　　法　官　楊明箴

　　　　　　　　　　　　　　　　法　官　林麗玉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8　 日

　　　　　　　　　　　　　　　　書記官　高嘉彤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簡上字第70號

上  訴  人  麥傳樹  

被上訴人    凱基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楊文鈞  



訴訟代理人  潘俐君  





上列當事人間返還消費借貸款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4年3月21日本院竹東簡易庭113年度竹東簡字第283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民國114年9月24日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主張除與原審判決記載相同茲予引用外，另補稱：

㈠、上訴人申辦萬泰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萬泰銀行)GEORGE＆MARY現金卡(下稱系爭現金卡)，無原始文件，導致各說各話，關於年利率百分之15.25計算利息，當時未說明，上訴人自民國（下同）89年至113年5月每月繳納新臺幣（下同）4,000元，共計繳納約150萬元，萬泰銀行倒閉後由被上訴人接手，未告知上訴人繳納時間及金額，亦未寄送帳單予上訴人。　

㈡、上訴聲明：

　⒈原判決廢棄。

　⒉被上訴人之訴駁回。

　⒊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　　　

二、被上訴人主張除與原審判決記載相同茲予引用外，另補稱： 

㈠、本件契約是親簽的，上訴人應該都有看過相關規定。上訴人

　　確實有每個月還款4,000元，但按照抵充的規定去抵充。利率當初是18.25%，逾期是20%，104年後都是15%，這個產品是簽約時給現金卡，上訴人有無使用自己很清楚，上訴人也沒有否認有借這筆錢，歷次交易資料也已經提供了。　　

㈡、答辯聲明：　　

　⒈上訴駁回。

　⒉上訴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三、本院之判斷：

㈠、被上訴人起訴主張上訴人於89年4月27日與被上訴人之前身萬泰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於103年9月15日經併入中華開發金融控股公司而為子公司，於104年1月5日更名為凱基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被上訴人）訂立小額循環信用貸款契約(下稱系爭契約)，約定以GEORGE＆MARY現金卡為工具循環使用。上訴人未依約給付，截至113年4月29日，尚欠本金289,089元，及依契約書第3條、第7條計算之利息4,312元未清償等事實，提出與所述相符之小額循環信用貸款契約、利息餘額查詢表、交易紀錄表為證。上訴人否認系爭小額循環信用貸款契約上簽名為其筆跡，辯稱：自89年至113年5月每月繳4,000元，共計繳納約150萬元，萬泰銀行倒閉後由被上訴人接手，未告知上訴人繳納時間及金額，亦未寄送帳單予上訴人等語。是以本件應審究之爭點為：被上訴人依兩造借貸契約、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給付293,401元，及其中289,089元自113年4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15計算之利息，有無理由？

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私文書應由舉證人證其為真正。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本文、第357條本文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請求履行債務之訴，除被告自認原告所主張債權發生原因之事實外，應先由原告就其主張此項事實，負舉證之責任，必須證明其為真實後，被告於其抗辯事實，始應負證明之責任，此為舉證責任分擔之原則（最高法院43年台上字第377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又按稱消費借貸者，於當事人間必本於借貸之意思合致，而有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有權於他方之行為，始得當之。是以消費借貸，因交付金錢之原因多端，除有金錢之交付外，尚須本於借貸之意思而為交付，方克成立。倘當事人主張與他方有消費借貸關係存在者，自應就該借貸意思互相表示合致及借款業已交付之事實，均負舉證之責任（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045號民事判決意旨可資參照）。復按應證之事實雖無直接證據足資證明，但可應用經驗法則，依已明瞭之間接事實，推定其真偽。是以證明應證事實之證據資料，並不以可直接單獨證明之直接證據為限，凡先綜合其他情狀，證明某事實，再由某事實為推理的證明應證事實，而該間接事實與應證事實之間，依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已足推認其有因果關係存在者，自非以直接證明應證事實為必要（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2035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本件上訴人否認有簽立系爭契約、與萬泰銀行間成立消費借貸契約關係之事實，則應由被上訴人就上訴人與萬泰銀行間已有借貸意思互相表示合致及借款業已交付之事實，負舉證責任。　　　　

㈢、經查，系爭現金卡自89年6月8日起至113年9月4日止每月有交易金額數千至數萬元，上訴人陸續還款，經抵充利息、本金，尚有本金289,089元自113年4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15計算之利息，尚未清償，有被上訴人提出之利息餘額查詢資料、交易明細可佐（見原審卷第23-43頁），核交易明細記載之還款紀錄與上訴人所稱之還款情形相符，參酌上訴人稱其為33年次，亞東工專畢業，在經濟部的唐榮公司擔任技術人員，當時月薪5萬元，業務要處理公關的時候會用到錢等語（本院卷第40頁）。足認上訴人有相當之知識教育水準，應無可能於未簽訂契約及不明瞭契約約定內容情形下，使用系爭現金卡消費交易及陸續還款長達24年餘；再者，上訴人於90年12月19日至91年2月21日連續6個月分別還款3萬元、2萬元、45,000元、2萬元、1萬元、1萬元，於92年6月23日僅剩餘本金餘額4,405元未清償（見原審卷第27-29頁），之後上訴人仍持系爭現金卡陸續消費。萬泰銀行於103年9月15日經併入中華開發金融控股公司而為子公司，於104年1月5日更名為凱基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後，上訴人仍每月還款4千元，有前開交易明細足憑（見原審卷第39-43頁），上訴人辯稱被上訴人未告知繳納時間及金額，亦未寄送帳單予上訴人云云，尚難憑採。綜上以觀，上訴人確有於89年4月27日與上訴人之前身萬泰銀行簽訂小額循環信用貸款契約，以GEORGE＆MARY現金卡為工具循環使用消費，共積欠被上訴人給付293,401元，及其中289,089元自113年4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15計算之利息。被上訴人起訴請求上訴人清償前開本金及利息，為有理由。　　

㈣、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兩造借貸契約、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給付293,401元，及其中289,089元自民國113年4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15計算之利息，洵屬有據，應予准許。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於法核無不合，上訴意旨仍執前詞，指摘原判決不當，請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四、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攻擊防禦方法，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一一詳細論述之必要，附此敘明。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8　　日

　　　　　　民事第一庭審判長　　法　官　蔡孟芳

　　　　　　　　　　　　　　　　法　官　楊明箴

　　　　　　　　　　　　　　　　法　官　林麗玉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8　 日

　　　　　　　　　　　　　　　　書記官　高嘉彤



